
屏東縣南州鄉春節及重陽節敬老禮金發放自治條例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敬老禮金發放對

象，係指凡於該發放年度十二

月三十一日前，年滿六十五歲

以上且於春節及重陽節前設籍

本鄉滿六個月以上者，即符合

本自治條例實施對象。 

第二條    敬老禮金發放對

象，係指凡於該發放年度十二

月三十一日前，年滿七十歲以

上且於春節及重陽節前設籍本

鄉滿一個月以上者，即符合本

自治條例實施對象。 

本條修正擴

大發放年齡

範圍，增進鄉

民福祉，同時

提高設籍本

鄉期間 

第四條    敬老禮金發放標準

如下： 

一、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至未滿

七十歲之老人，每人發給新臺

幣五百元 

二、年滿七十歲以上至未滿九

十歲之老人，每人發給新臺幣

一千元。 

三、年滿九十歲以上至未滿一

百歲之老人，每人發給新臺幣

二千元。 

四、年滿一百歲以上之老人，

每人發給新臺幣一萬元。 

第四條    敬老禮金發放標準

如下： 

一、年滿七十歲以上至未滿九

十歲之老人，每人發給新臺幣

一千元。 

二、年滿九十歲以上至未滿一

百歲之老人，每人發給新臺幣

二千元。 

三、年滿一百歲以上之老人，

每人發給新臺幣一萬元。 

本條配合下

修發放年齡

標準。 

第五條    敬老禮金發放作業

程序如下： 

二、發放方式： 

(一)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至未滿

九十歲老人之敬老禮金，由本

鄉各村辦公處發放。 

第五條    敬老禮金發放作業

程序如下： 

二、發放方式： 

(一)年滿七十歲以上至未滿九

十歲老人之敬老禮金，由本鄉

各村辦公處發放。 

本條配合修

正發放對象

年齡。 



第七條    經登載造冊為受領

敬老禮金者，如於發放日前已

死亡或戶籍遷出本鄉，則不 

予發放。 

第七條    經登載造冊為受領

敬老禮金者，如於發放時已死

亡或戶籍遷出本鄉，則不 

予發放。 

做文字修正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修正條文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修正條文自一百一

十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修正本條例

第十條第二

項修正條文

施行日。 

 


